
四川省民族乡工作暂行规定

《四川省民族乡工作暂行规定》已于 1991 年 11 月 6 日经

省人民政府第七十四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并于 1991年 11月

26 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27 号）予以发布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民族乡工作，促进民族乡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散居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乡，可

建立民族乡。

民族乡可由一个少数民族建立，也可由几个少数民族共同

建立。

民族乡的名称，以地方名称和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名称

组成：

第三条 民族乡的建立由所在的县（市、区）、自治县人民

政府同有关民族的代表充分协商拟定，经所在市（州）人民政

府、地区行政公署审查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民族乡特殊情况需要撤销或合并，按前款规定办理。

第四条 民族乡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保障民族乡内各民族的合法权益，维

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第五条 民族乡国家机关在执行职务时，使用当地民族通



用的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

民族乡国家机关的牌匾、公章等，同时使用建立民族乡的

少数民族的文字和汉字。

第六条 民族乡人民政府的乡长，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

族的公民担任。

民族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配备应照顾乡内各民族，所占

比例与其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的比例相适应。

第七条 民族乡人民政府可在编制总额内，按照精简、效

能的原则，自行决定工作人员的配备。少数民族干部不足时、

除国家分配、调剂外可在增干指标内从少数民族公民中择优招

聘。招聘干部在受聘期间享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同等待遇。

第八条 民族乡人民政府依法管理和保护当地的土地、森

林、草原、矿藏、河流、湖泊等自然资源。

第九条 民族乡人民政府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资源状况

和民族特点，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生产，积极兴办乡

镇企业，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富裕。

第十条 民族乡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发展教育、

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十一条 民族乡应当积极发展民族幼儿教育、职业技术

教育和成人教育，办好民族学校或民族班，逐步普及义务教育。

民族校（班）使用汉语言文字教学的同时，可根据群众意



愿使用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第十二条 民族乡应重视科普宣传，推广先进实用技术，

依靠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

第十三条 民族乡要积极兴办文化娱乐设施，开展群众性

的民族文化体育活动，丰富和发展各民族的传统文化。

第十四条 民族乡要办好卫生院（所、站），发展初级卫生

保健事业；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保健人员，发挥民族

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作用。

第十五条 民族乡必须做好计划生育工作，落实人口与计

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第十六条 辖有民族乡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种措

施，在资金、物资、技术、信息等方面对民族乡给予扶持和帮

助，促进民族乡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

第十七条 辖有民族乡的县级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对

民族乡财政实行定额上解、增收全留或定额补助等办法，并按

核定的包干基数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设置民族机功金和预备

费。对民族乡财政招收和节余的资金，全部留归民族乡自主安

排使用。

辖有民族乡的地方人民政府在分配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

金等专项资金时，对民族乡予以适当照顾。

第十八条 辖有民族乡的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根据



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以及管理权限，对民族乡新办的

集体企业酌情减税和免税。

对民族乡用于发展生产、资源开发的贷款，按规定予以优

先安排。

第十九条 辖有民族乡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增加民族

乡的教育经费，用于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教育部门安排学校基

建、修缮、教学设施费用，应优先照顾民族乡。

大中专院校、技工学校按规定对民族乡考生降分录取，并

可对民族乡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为民族乡培养建设人才。

第二十条 提倡和鼓励教师、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到民族

乡工作，帮助民族乡发展各项建设事业。

第二十一条 在民族乡开发资源、兴办企业或进行工程建

设，要适当照顾民族乡的利益，带动民族乡的发展。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具体适用中的问题，由省民族事务委

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